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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分配比例：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6.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16,673,918.76 元，

当年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216,673,918.76 元， 加上期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824,397,844.19 元，本
年度累计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 1,041,071,762.95元，本年累计可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246,513,587.06元。

依据《公司章程》并结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 作出如下利润分配方
案：

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02,68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股利 6.00
元，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21,608,000.00元。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
为 46.81%。 公司 2020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此次利润分配方案，此

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进行了核查并审阅，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当前外部形势和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
规定，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该方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进行了核查并审阅，发
表意见如下：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分配比例、分派形式以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本次利润分配
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未来发展资金需求、股东回报等因素，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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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确认公司 2020 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
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日常关联交易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0 年

度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及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董事会在审议表决时公司关
联董事郭天明、于海明、吴天乐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 2020 年度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交易金额和类别，履行了相关程序，符合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相关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 2021 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依据
市场价格定价合理，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 2020年度与非合并关联方之间非合并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公司 2020 年度日常非合并关联交易情况主要为接受劳务、担保及水电费、销售产品、能物耗

等，交易价格均按市场定价制定，具有公允性及合理性。 非合并关联方主要为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以及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

2、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关系 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 2020 年预计金
额(万元)

2020 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非合并
关联方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接受劳务、
水电费 50.00 1,159.17 研发、服务、水电费

增加

非合并
关联方

山东石大富华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00.00 608.49 采购商品减少

非合并
关联方

东营石大宏益化工
有限公司 加工费 1,854.53 新增委托加工业务

非合并
关联方

东营石大宏益化工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销售能物耗、 762.68 销售商品增加

非合并
关联方

山东石大富华盛创
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能物耗 11.87 销售商品增加

非合并
关联方

青岛石大富华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349.70 销售商品增加

3、 关联贷款担保

关联关系 担保方 被担保方 2020 年 预 计
金额(万元)

2020 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非合并关联方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
司 本公司 36,000.00 2,000.00 担保贷款减少、

信用贷款增加

4、 关联租赁

关联关系 出租方名
称

承租方名
称

租赁资产情
况

2020 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20 年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

无

5、 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方 2020 年预计金额(万
元)

2020年实际发生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拆入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1,130.00 1,130.00 --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54.42 54.57
拆出
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公司（注）

注：本期公司向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公司拆出资金合计 600.00 万元，用于经营运转，未明确使
用期限，随借随还，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拆出资金余额为 443.64万元、资金利息 13.95万元。

6、重要应付关联方款项

项目 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期末金额 (万
元)

期初金额 (万
元)

期初金额与期末金额差异变
动的原因

应付账款 非合并关联方 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
公司 2,079.61 新增委托加工业务

其 他 应 付
款 非合并关联方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30.80 26.29

长期借款 非合并关联方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
司 1,130.60 1,130.60

7、关联方代付

关联
关系 代付人 委托人 交易内容 2020 年预计

金额(万元)
2020 年 实 际
发生金额 (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无

（三）2021年度与非合并关联方之间非合并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1、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生产经营状况，预计公司 2021 年度非合并关联交易情况，主要为接

受劳务、担保及水电费、销售产品、能物耗等，交易价格均按市场定价制定，具有公允性及合理性。 非合
并关联方主要为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以及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

2、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 联 关
系 关联方 日常关

联交易 金额(万元) 占 同 类 业
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 年 实 际
发生金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非合并
关联方

东营石大宏益化
工有限公司

委托加
工 4,226.58 100.00 447.36 1,854.53 100.00 业务增加

非 合 并
关联方

山东石大富华盛
创新材料有限公
司

采购商
品 502.65 11.42% 装置开工产

出合格产品

非 合 并
关联方

青岛石大富华化
工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
品 1,000.00 667.97 采购商品增

加

非 合 并
关联方

山东石大富华盛
创新材料有限公
司

销售能
物耗 607.34 3.59% 7.76 11.87 0.15 装置开工耗

用量增加

非 合 并
关联方

东营石大宏益化
工有限公司

提供劳
务、
销售能
物耗、

1,976.18 11.68% 330.74 762.68 7.44 装置开工耗
用量增加

非 合 并
关联方

中国石 油大学
（华东）

接受劳
务 、 水
电费

100.12 100.00% 7.03 1,159.17 53.29 提供研发服
务减少

3、关联担保

关联关系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非合并关
联方 本公司

山 东 石 大
富 华 新 材
料 科 技 有
限公司

5,000.00 5.95 5,000.00 银行贷款
增加

4、关联租赁

关联
关系

出租方
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

资产情况
本期确认
的租赁费
用（万元）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上 年 实
际 发 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无

5、关联方资金拆借

关联关系 关联方 拆借金额（万
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拆入

非合并关联
方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
司 1,130.00 2018-12-28 2021-12-27 借款本金

非合并关联
方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
司 54.57 借款利息

拆出

非合并关联
方

山东石大富华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2,000.00 2021-1-11 2021-7-20 借款本金

非合并关联
方

山东石大富华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67.00 借款利息

非合并关联
方

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
公司（注）

注：2020年公司向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公司拆出资金合计 600.00 万元，用于经营运转，未明确
使用期限，随借随还，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拆出资金余额为 443.64万元。

6、关联方代付

关 联 关
系 代付人委托人 交 易 内

容 金额(万元)
占同类 业
务 比 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无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性质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 主营业务 住所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事业单位 郝芳 80316

培养高等学历石油科技人才，促
进科技文化发展。 法学类、文学
类、理学类、工学类、管理学类学
科高等专科和本科学历教育 法
学类、文学类、理 学类、工学类、
管理学类学科硕士研究生学历
教 育 理学类和工学类学科博士
研究生学历教育 博 士后培养
相关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继续
教育、 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

山东省东营
市 北 二 路
271号

青岛中石大控
股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郭天明 61130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自有资产投资管理；科技、经济、
金融信息咨询服务； 科技开发、
转让；石油化工产品、催化剂开
发研制、 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
（不含危险品）；物业管理；房屋
租赁。

山东省青岛
市黄岛区积
米崖港区兴
港路 33号

山东石大富华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翟彬 1000

山东石大富华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东
营众创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科技开发、 技术转让；新
材料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经济
信息咨询；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汽车配件、办公用品销
售；物业管理服务；房屋租赁；2-
甲基-1-丁烯，液化石油气（仅限
于工业生产原料等非燃料用途，
它用无效），甲醇，1-丁烯，苯，2-
戊烯，丙烷，1，3-二氯丙烷，异丁
烯，异辛烷，甲基丙烯酸甲酯[稳
定的]， 甲基叔丁基醚，1，2-二氯
丙烷，1，4-二甲苯，1，3-二甲苯，
1，3-丁二烯 [稳定的]，2-丁烯，
1，2-环氧丙烷，二甲苯异构体混
合物，环戊烯，甲苯，正丁烷，丙
烯，2，2，4-三甲基戊烷，1，2-二
甲苯，异丁烷，1-戊烯，碳酸二甲
酯 *** 仅限票据往来方式经营，
经营场所内禁止存放，不带有储
存设施的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
证为准）。

山东省东营
市垦利区同
兴路 198号

东营石大宏益
化工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段会民 2200

淄博宏益投资有限
公司、山东石大胜华
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

东营市垦利
区永安镇 、
规划德州路
以北

山东石大富华
盛创新材料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栗志 5000 山东石大富华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化工新材料技术开发、 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锂电池
电解液研发、生产及销售；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销
售；石膏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
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山东省东营
市垦利区同
兴路 198号

青岛石大富华
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

翟彬 3000 山东石大富华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项目：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油制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
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批发；办
公用品销售； 有色金属合金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
售； 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
石墨烯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销售；其他化工产品批
发；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原油
批发；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
品）；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一类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

中国（山东）
自由贸易试
验区青岛片
区前湾保税
港区北京路
45 号 东 办
公 楼 三 楼
304室（A）

山东石大富华
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 黄鲁伟 50000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富海集团新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青岛中
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金达源集团有
限公司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
腐品）；以自有资产投资；新材料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
或禁止的除外）。

东营港经济
开发区港城
路以北 、东
港路以西 、
S1 号 路 以
南（现山东
威瑞化工有
限公司项目
区东侧）

（二）关联方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2,660,667,802.52 1,702,607,991.61 444,373,485.82 174,111,927.19
山东石大富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269,519.83 9,880,972.81 6,084,872.34 -132,478.12
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公司 51,487,087.86 -24,734,452.12 18,676,818.75 2,983,604.32
山东石大富华盛创新材料有限公
司 62,750,977.37 49,105,415.06 - -894,584.94

青岛石大富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81,462,365.95 12,109,279.76 285,372,580.90 2,109,279.76
山东石大富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208,247,716.67 207,832,319.36 1,032,415.07 7,389,240.55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方关系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
山东石大富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山东石大富华盛创新材料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子公司
青岛石大富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孙公司
山东石大富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有关接受劳务和水电费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是：
1、参照国内同行业或本地区同类商品的交易价格，经双方协商后确定；
2、如无上述价格时，按提供商品一方的实际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确定交易价格；
3、当交易的商品在没有确切的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时，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

格，协议价格不高于或不低于向其他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的价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的合作均以双方经营效率最优化为

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 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公司均按
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且对公司的经营发展有积极影响，关联交易
对石大胜华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 2021-013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借款额度
及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预计情

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名称释义：
1、公司：指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胜华新能源：指东营石大胜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3、济宁新素材：指济宁石大胜华新素材有限公司
4、胜华新材料：指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5、石大融创新材料:指东营石大胜华融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石大胜华(泉州): 指石大胜华（泉州）有限公司
7、国宏新材料：山东胜华国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8、石大海润：指青岛石大海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9、胜华贸易：指青岛石大胜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石大胜华（香港）: 指石大胜华（香港）有限公司
11、富华新材料：山东石大富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胜华捷克：石大胜华（捷克）有限公司
13、绿融新材料：东营石大胜华绿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4、创世新材料：东营石大胜华创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5、石大宏益：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借款或被担保人简称：胜华新能源、济宁新素材、胜华新材料、石大融创新材料、石大胜华(泉

州)、国宏新材料、石大海润、胜华贸易、石大胜华（香港）、富华新材料、胜华捷克、绿融新材料、创世新材
料、石大宏益

●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总金额：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总额度预计为 81,750.00万元
●对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 2021年度对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为 84,00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胜华新材料对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
●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一、提供借款及担保预计情况概述
2021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借款额度及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预计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1.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借款额度预计情况
根据各子公司正常营运资金、新项目建设等情况，预计公司 2021 年度为各子公司提供借款额度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子公司性质 公司名称 2020 年底借
用资金余额 新增金额 2021 年资金使

用量（取整数）
资金需求事
项

股东是否同
比例借款

1 控股子公司 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
有限公司 - 7,503.58 8,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否

2 控股子公司 东营石大胜华新能源
有限公司 - 1,000.00 1,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否

3 全资子公司 济宁石大胜华新素材
有限公司 1850 0.00 1,850.00 经营借用资

金

4 全资孙公司 东营石大胜华融创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2,955.78 3,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5 控股子公司 石大胜华（泉州）有限
公司 - 41,049.95 20,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否

6 全资子公司 石大胜华（捷克）有限
公司 - 1,000.00 1,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7 全资孙公司 东营石大胜华绿融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1,000.00 1,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8 全资孙公司 东营石大胜华创世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1,000.00 1,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9 参股子公司 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
限公司 - 137.39 1,9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否

10 全资子公司 青岛石大海润石化科
技有限公司 - 35,000.00 35,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11 全资子公司 青岛石大胜华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 3,000.00 3,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12 全资子公司 石大胜华（香港）有限
公司 - 3,000.00 3,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13 参股子公司 山东石大富华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2000 2,000.00 经营借用资

金 否

合计 3,850.00 96,646.70 81,750.00
借款利率：根据同时期公司融资利率确认。
借款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年。
2.2021年度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预计情况
为满足各子公司 2021 年度营运资金需求，确保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融资需求的主动性，结合子公

司 2021 年度新增资金和项目情况， 预计 2021 年度对各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84,000.00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子公司性质 公司 资金需求事项 金额（万元）
1 控股子公司 东营石大胜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 3,000.00
2 全资子公司 济宁石大胜华新素材有限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 3,000.00
3 控股子公司 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 2,000.00
4 全资孙公司 东营石大胜华融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贷款及经营 4,000.00
5 控股子公司 石大胜华（泉州）有限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 20,000.00
6 控股子公司 山东胜华国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贷款及经营 5,000.00
7 全资子公司 青岛石大海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 30,000.00
8 全资子公司 青岛石大胜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 7,000.00
9 全资子公司 石大胜华（香港）有限公司 项目贷款及经营 5,000.00
10 参股子公司 山东石大富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 5,000.00

合 计 84,000.00
备注：1、表中数据是为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担保的最大额，发生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担保授

信金额在担保融资金额基础上按照 150%折算。
二、借款人或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东营石大胜华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开发区市北外环路以南、石大路以西
法定代表人：贾风雷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利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研发和销售。
东营石大胜华新能源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6,351,651.46元，净资产 45,826,390.93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2,632,553.18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878,528.94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胜华新能源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1,000.00 万
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胜华新能源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为
3,000.00万元。

胜华新能源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0.00 51.00
2 王学英 980.00 49.00

合 计 2,000.00 100.00
2.名称：济宁石大胜华新素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昌宁路 2888号
法定代表人：贾风雷
经营范围：碳酸二甲酯、碳酸二乙酯、甲醇、二氧化碳、环氧乙烷、环氧丙烷、乙二醇、氮、醋酸甲酯、

醋酸乙酯、醋酸丁酯、二甲氧基甲烷、甲基叔丁基醚、甲苯、二甲苯、苯酚、醋酸、异丁醇、正丁醇不带有
储存设施的经营；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化工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

济宁石大胜华新素材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16,639,532.76元，净资产 73,658,827.19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38,526,862.42 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19,014,449.83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济宁新素材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1,850.00 万
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济宁新素材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为
3,000.00万元。

3.名称：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市北外环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贾风雷
经营范围：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酯、甲醇钠生产销售；易燃液体：碳酸（二）甲酯批发（禁止储存）

（以上经营事项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化工新技术、新材料、
新产品（不含国家限制产品）的研制、开发及技术服务。

东营石大胜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52,454,912.33 元，净资产 183,369,786.61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27,622,319.80 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76,871.00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胜华新材料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8,000.00 万
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胜华新材料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为

2,000.00万元。
胜华新材料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 68.00
2 上海葆霖贸易有限公司 90.00 1.80
3 香港盟达国际有限公司 750.00 15.00
4 高化学（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60.00 15.20

合计 5,000.00 100.00
4.名称：东营石大胜华融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号
法定代表人：贾风雷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或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东营石大胜华融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11,119,642.17 元，净资产 13,478,621.69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74,336.32 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90,979.80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全资孙公司石大融创新材料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3,000.00万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全资孙公司石大融创新材料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
度为 4,000.00万元。

5. 名称：石大胜华（泉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工业区内（东桥镇）
法定代表人： 郭建军
经营范围：销售、生产、研发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石大胜华（泉州） 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34,802,960.02 元，净资产 332,084,105.12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6,888.68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616,965.17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石大胜华 (泉州 )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20,000.00万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石大胜华(泉州)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
度为 20,000.00万元。

石大胜华(泉州)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177.50 55.00

2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14,872.50 45.00

合 计 33,050.00 100.00

6. 名称：山东胜华国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国宏大道 8888号办公楼 1层 101室
法定代表人： 张兴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

山东胜华国宏新材料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0,779,053.81 元， 净资产 80,766,083.36 元，2020 年度无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911.36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国宏新材料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为
5,000.00万元。

国宏新材料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1,493.975 40.00

2 北京胜华创世科技有限公司 8,620.48125 30.00

3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620.48125 30.00

合 计 28,734.9375 100.00

7.名称：青岛石大海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上海路 2号厂房 506室（B）
法定代表人： 李贤东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油制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橡胶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其他化工产品批发；
环保咨询服务；汽车零配件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品）；原油批发；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

青岛石大海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86,188,484.38 元，净资产 17,979,892.68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54,790,818.65 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346,016.60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石大海润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35,000.00 万
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石大海润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为
30,000.00万元。

8.名称：青岛石大胜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莫斯科路 40号办公楼 113室（A)
法定代表人：李贤东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
学品经营。

青岛石大胜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100,810,723.11元，净资产 37,115,828.73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7,464,969.17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8,452,485.05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胜华贸易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3,000.00 万
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胜华贸易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为
7,000.00万元。

9.名称：石大胜华（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61-65 号 华人银行大厦 6 楼 603 室
法定代表人： 宋会宝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进出口贸易，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

研、民意测验），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石大胜华（香港）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已出资 6,682,780.00元人民币。

石大胜华（香港） 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0,541,538.55 元，净资产 6,430,219.71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510,674.69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252,560.29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石大胜华（香港）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3,000.00万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石大胜华（香港）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
度为 5,000.00万元。

10.名称：山东石大富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港城路以北、东港路以西、S1号路以南（现山东威瑞化工有限公司项

目区东侧）
法定代表人：黄鲁伟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腐品）；以自有资产投资；新材料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
山东石大富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参股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54,926,538.10 元，净资产 210,927,986.99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91,457,453.24 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76,096.92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富华新材料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2,000.00 万
元。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参股公司富华新材料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为
5,000.00万元。

富华新材料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 35.00
2 富海集团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12,500.00 25.00
3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0 22.00
4 山东金达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20.00

合 计 50,000.00 100.00
11.名称：石大胜华（捷克）有限公司
石大胜华（捷克）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注入注册资本

金 780万捷克克朗。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胜华捷克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1,000.00 万

元。
12.名称：东营石大胜华绿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港城路以北、东港路以西、S1号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贾风雷
经营范围：化工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生产销售（以上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或业务除外）。

东营石大胜华绿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40,104.06 元， 净资产 40,104.06 元，2020 年度无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895.94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全资孙公司绿融新材料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1,000.00 万
元。

13.名称：东营石大胜华创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港城路以北、东港路以西、S1号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侯家祥
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锂电池负极材料、石墨的生产加工销售及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咨询；锂电池负极材料相关设备的生
产和销售及技术开发；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禁止的除外）。

东营石大胜华创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78,598.71 元， 净资产 78,598.71 元，2020 年度无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361.29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公司 2021年度预计为全资孙公司创世新材料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1,000.00 万
元。

14.名称：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规划德州路以北
法定代表人：段会民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石大宏益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淄博宏益投资有限公司 1,320.00 60.00
2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80.00 40.00

合 计 2,200.00 100.00
东营石大宏益化工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经审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1,487,087.86 元，净资产-24,734,452.12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676,818.75 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2,983,604.32元。

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公司 2021 年度预计为参股子公司石大宏益提供借款的额度为 1,900.00 万
元。

三、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公司均属公司的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目的在于满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促进子公
司主要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风险可控，同意上述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0元，占最近一年（2020年度）上市公司

经审计净资产的 0%；除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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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碳酸二甲酯提质增效项

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碳酸二甲酯提质增效项目
● 投资金额：项目预计投资 7897.13万元人民币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投资可能会受宏观经济、行业竞争、市场需求变化等风险因素的影响，

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公司拟投资建设碳酸二甲酯提质增效项目。 项目预计投资 7897.13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地

为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南外环路以南、博新路以东，项目建设内容为：2.5万吨/年碳酸二甲酯装置及配
套公用工程。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投资建设碳酸二甲酯提

质增效项目的议案》，该议案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得以通过。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未超过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碳酸二甲酯提质增效项目
2. 建设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南外环路以南、博新路以东
3. 项目建设内容：2.5万吨/年碳酸二甲酯装置及配套公用工程
4. 项目投资预算：7897.13万元人民币(建设投资 5801.70万元和全部流动资金 2095.43万元）
5. 项目建设期：8个月
6. 项目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7. 项目投产后的营业数据预测：本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销售额 31260 万元,年利润总额 1883

万元。
8.本项目利润预测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稳产后，营业收入预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收入 成本
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醇 31260 28758

（2） 根据上述收入、 成本预测及各项运营费用预测， 本项目利润预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预测依据
营业收入 31260 根据项目年平均收入计算得出
营业税金及附加 66 根据年税金附加计算得出
总成本费用 28758 根据年营业成本及费用合计计算得出
利润总额 1883 根据营业收入-营业税金及附加-总成本费用计算得出
所得税 470 根据年所得税费用计算得出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外投资是公司坚持主营业务满足市场需求的扩产行为，有利于保障公司自用与市场销售，

将对公司未来发展布局产生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和融资，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会受宏观经济、行业竞争、市场需求变化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投资收益具有不

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供需变化，合理安排工期，把握好市场投放节奏。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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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王云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王云平女士将与公司 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任期相
同。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以及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等情况。 并且，未受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
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监事的其他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30 日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云平，女，汉族，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 1996年 12月入伍于北京 87282部队，1999 年 12 月退

伍后先后在胜华炼油厂催化车间、油品车间工作。 2006年调入公司，先后在气分车间、市场部，从事地
磅和巡视员工作，2013 年 3 月调入储运部从事生产统计工作，2015 年 4 月调入生产部从事环保工作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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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 4月 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 4月 15日 14 点 0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号石大胜华办公楼 A402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年 4月 15日
至 2021年 4月 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减少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2.01 选举徐春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彭正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王清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3.01 选举郭天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3.02 选举于海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3.03 选举周林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3.04 选举张金楼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3.05 选举陈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3.06 选举侯家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4.01 选举高建宏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4.02 选举于相金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 1、2、3 号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告。

上述第 4号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2、3、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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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2021年 4月 12日上午 9:00-11:30，13:00-17:00
（二）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

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但是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资料的原件，以
备查验。 邮编：266555，（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地点：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西路 161 号办公楼 1211 室
（四）登记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32-55710862
传 真：0532-55710859
电子邮箱：sdsh@sinodmc.com
联系人：张丽蕾
六、 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

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2、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1年 4月 15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减少国有独享资本公积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徐春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彭正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王清云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选举郭天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02 选举于海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03 选举周林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04 选举张金楼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05 选举陈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06 选举侯家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01 选举高建宏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02 选举于相金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

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

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名，董事候
选人有 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 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
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 5 名，董事候选

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名；应选监事 2 名，监事候选人有 3 名。 需投票表
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 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 票的表决
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票为限，对议案 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 500票集中投给某
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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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PCC Rokita 合资协议到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与 PCC Rokita在波兰建设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的议案》，并发布《石大胜华关于在波兰建设锂
离子电池材料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5）， 拟与 PCC ROKITA SP??KA AKCYJNA（以下简称
“PCC Rokita”）合作成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 2万吨/年碳酸乙烯酯项目。

合资协议签署后，合作双方一直积极推进合资公司及项目开展的相关事宜。 但因 2020 年 1 月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持续性影响，无法达到协议中约定的实施条件，导致合作未能按既定目标完成
推进。 现合资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即将到期，考虑到未来公司与 PCC SE（PCC Rokita 的母公司）在项
目上的潜在合作，经双方协商，决定于 2021年 3月 31日合资协议到期后自动解除，不再延长，双方互
不负相关责任。

本次合资协议到期后自动解除将导致波兰项目实施延期， 但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及未
来的发展规划，不会影响公司财务状况。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0 日


